
項次
補(捐)助

機關

受補(捐)助對象所歸屬

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受補(捐)助對象 補(捐)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

補(捐)助金額(含

累積金額)
備註

1 法務部 全國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

協會

犯保業務運用於急難救助保護

服務、家庭關懷重建服務
112/2/3 2,500,000

2 法務部 台北市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12年工作計畫 112/2/14 73,520,000

3 法務部 金門縣 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 112年工作計畫 112/2/2 3,500,000

4 法務部 新北市 國立台北大學 第85期法律服務隊 112/4/6 38,360

5 法務部 臺中市
社團法人台中縣健康樂活

關懷協會

家庭暴力防治法律講座暨法律

宣導
112/4/07 10,600

6 法務部 台北市 東吳大學 外縣市法律服務 112/4/28 144,605

7 法務部 臺中市 臺中市后里單車協會
臺中市后里單車快樂遊-2023反

毒減碳活動
112/5/15 10,000

8 法務部 全國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

協會

補助犯保協會辦理新增保護服

務及推廣業務經費
112/6/27 46,710,000

第二預

備金

9 法務部 臺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
代表參與2023年傑賽普模擬法

庭國際賽
112/7/31 52,000

10 法務部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國際青年商會
龍潭客青藍染體驗活動暨反毒

反詐騙宣導
112/8/1 6,250

11 法務部 基隆市
中華民國民俗文化關懷協

會
青年站出來 藝文巡迴宣導反毒計畫112/8/1 20,000

12 法務部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第28屆講座活動 112/8/2 5,400

13 法務部 臺中市 中華藝術文創產業協會
2023樂活新北.藝氣風發漫畫比

賽
112/8/11 50,000

14 法務部 臺中市 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
112年度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

院判決案例研討會
112/8/11 50,000

15 法務部 臺中市 逢甲大學
2023年全國大專院校法律系辯

論公開賽
112/8/21 109,770

16 法務部 臺北市
中華漫畫人文藝術發展協

會

2023『漫遊高雄・畫我港都』

漫畫比賽
112/9/8 50,000

17 法務部 臺北市 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 第二十七期高中法律生活營 112/9/28 50,000

18 法務部 新北市 國立台北大學 第86期法律服務隊 112/10/13 47,269

19 法務部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影展活動 112/11/29 4,074

20 法務部 臺北市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
2023關懷青少年 愛滋毒品NO 

創意宣導計畫
112/12/26 80,000

21 法務部 臺北市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23法律扶助國際論壇 112/12/26 250,000

22 法務部 臺北市
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

動聯盟
112年度性別平等講座 112/12/26 30,000

23 法務部 臺北市 東吳大學
第69屆外縣市法律面談諮詢服

務
112/12/29 102,720

24 法務部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
第二十八屆政大法律系全國高

中生法律研習營
113/01/04 20,000

25 法務部 臺北市
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

化基金會

紅草莓向毒品Say No校園拒毒

巡演
113/01/05 100,000

26 法務部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 113/01/08 1,950

27 法務部 新北市
財團法人淨化社會文教基

金會

112年迎向健康人生，反菸拒毒

愛自己-校園藥物濫用宣導
113/01/08 8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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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法務部 臺北市 國立台灣大學 2023臺大法律生活營 113/01/09 60,950

29 法務部 臺北市 法務部公務人員協會

補助法務部公務人員協會第7屆

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7屆第4

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經費

112/10/18 27,000

註:

4.本表請以可搜尋之檔案格式(如excel、pdf或開放文件格式)按季公開至機關官方網站。

1.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辦理。

2.「核准日期」及「補(捐)助金額(含累積金額)」係指補(捐)助案件之核定日期及核定金額。

3.若主管機關彙總本機關及所屬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經費執行情形，則本表以OO主管表達﹔反之，則以OO機關列示。


